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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公費生返還公費申請書 

申請人   學 號     年級班別  

入學年月   年  月  日 
受領公

費年月 

年 

   月 

聯絡電話 

手    機 

(   ) 

通訊地址     縣    市    路街   段   巷   弄  號之  樓 

申請事由

(勾選) 

□未依規定修業期滿。 

□修業期間，因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獎助學金、被勒令退學、開除學籍或無故 

  不就學。 

□未經本校核准辦理休學，致喪失公費生資格。 

□受領公費獎助學金一年內未修課程。 

□未依規定取得畢業證書，但具有兵役義務者或特殊狀況(重大疾病)，其期限得配合 

  役期延長之。 

□未依規定畢業後應從事農業經營滿四年以上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辦  理  單  位 

農場管理進修學

士學位學程 

審核相關證明及計算受領公費年月為    年     月。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主任： 

農學院 

審核相關證明及計算受領公費年月為    年     月。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院長： 

主計室 

計算應返還受領之公費，共計新臺幣     拾   萬   仟  佰  拾  元整。 

核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

出納組 

已收回應返還受領之公費，共計新臺幣   拾  萬  仟  佰  拾   元整。 

經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組長： 

總務長: 

教務處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組長:    

教務長： 

校   長  

附  註 依「國立嘉義大學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公費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 


